
 

附表六 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 

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內容包含下列事項： 

一、場所基本資料 

（一）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

（二）設計單位/人員 

（三）測試單位/人員 

二、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結果與設計報告比較 

（一）環境干擾氣流測試 

（二）補氣效能測試（室內外壓力差） 

（三）氣罩測試結果 

1、氣罩幾何形狀與尺寸 

2、入口風速 

3、吸氣口與有機溶劑發生源之相對位置與距離 

（四）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（氣罩、節點、空氣清淨裝置、排氣 

機）上下游靜壓、檢測孔靜壓測試結果 

（五）其他檢測資料 

（六）測試人員簽名及測試完成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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